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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诉某牛羊肉摊床侵
害商标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皓月”文字和图形商

标的注册权人。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三家店铺悬

挂“皓月分割肉”招牌。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其店铺悬挂“皓月分割肉”招牌，极

易导致公众误认为其与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某种特定联系，侵犯了“皓月”注册商标专用权。“皓月”为吉林

省知名品牌，且被告与原告洽谈过加盟事宜，侵权故意明显；

被告在其经营的三家店铺均悬挂上述招牌，侵权情节严重。

因此，在判决填平原告损失的基础上，还判决二倍惩罚性赔

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惩罚性赔

偿基数的典型案件。本案中，原告未提供商标许可使用费合

同，但提交了与他人签订的加盟合同等证据。法院考虑加盟

合同含有“皓月”商标使用内容，酌情认定了加盟费中包含的

商标许可使用费金额，并将其确定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对被

告判处了二倍惩罚性赔偿。本案的判处，不但有力打击了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维护了“皓月”品牌声誉和原告合法权益，也

为惩罚性赔偿基数的确定提供了探索范例。本案入选2021年

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与某生鲜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阿克苏苹果”系原告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申请注册的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告销售的“旺牌果业”苹果来源于该商标标

示地区，但箱体上突出标注“阿克苏”字样未经原告审核同意。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判断非商标许可使用人是否侵犯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一般从两个层面进行：1.商品非来源于特定地

域，不具备特定品质，在商品上突出使用与证明商标相同或近

似标识的行为，当然构成商标侵权；2.虽然商品来源于特定地

域，具备特定品质，但如果未获权利人许可使用，且其使用地

理标志标示的地名超出正当使用范围，亦构成商标侵权。本

案苹果虽来源于阿克苏地区，但销售方非许可使用人，且包装

盒上显著标注“阿克苏”字样，构成对“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侵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产地相符型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侵权纠纷的典型案

件，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裁判明晰了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侵权案件的审理思路和判断标准，特别是明确

了产地相符时非许可使用人免责与否的裁判原则：对标示地

名描述性使用，属于正当使用，可以免责；对标示地名突出使

用，属于商标性使用，不能免责。

3.安格洛联营公司诉高某商标权侵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BOY LONDON为原告安格洛联营公司旗下品牌，在中国

注册了“ ”“ ”“ ”“ ”“ ”

五个商标。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网店销售印有

“ ”、“BOY”、“LONDON”等单独或组合标识的“BOY LON-

DON KOREA”品牌服装。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网店销售印制有与原告注册商标

相同或近似标识的“BOY LONDON KOREA”品牌服装，侵犯了原

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查明事实，采

取“侵权获利数额=被告网店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率×知识产

权贡献率”计算方式，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109万

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国际知名品牌被仿冒的典型案例，判决通过精细

化方式计算侵权获利，充分支持了权利人的主张，彰显了平等

保护中外当事人知识产权的司法理念，裁判效果得到了品牌

方的高度赞誉，对于推动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本案为精细化计算网络销售侵权产

品的侵权获利提供了参考范例。

4.原告张某诉某公司等二人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张某为“一种带有分离器的真空保持式集便系统”实用新

型专利的现权利人，其认为二被告未经其许可，实施其专利技

术，诉至法院。经法院要求，原告提交了案涉专利权评价报

告，但报告评价意见为：全部权利要求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

件。法院另查明，张某提起诉讼前，经案外人申请，案涉专利

已被启动无效宣告程序，但因其他案外人相继提起的两起民

事诉讼，案涉专利被其他法院冻结，无效宣告程序一直处于中

止状态。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实用新型专利在授权时未经过实质审查，

其效力的稳定性较弱。经法院要求，原告提交了专利权评价

报告，但报告结论是案涉专利全部权利要求均因缺乏创造性

而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这足以说明案涉专利权现并非处

于稳定状态，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具有不确定性，

其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要件，应

当予以驳回，待其取得案涉专利效力稳定的证据后，可另行起

诉。

典型意义：

为稳固权利基础，在实用新型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一般

都会要求权利人提交专利评价报告，且专利评价报告为否定

意见时，或动员原告主动撤回起诉，或动员被告启动无效宣告

行政审查程序，并中止民事案件审理。本案没有机械司法，固

守中止审理的常规处理方式，而是参照相关司法解释精神，能

动探索新的处理方式：在明确交代可在权利效力稳定后另行

起诉的前提下，裁定驳回起诉。判决裁定说理充分，处理结果

合理平衡了双方诉讼权利，并兼顾了司法效率。裁定送达后，

双方均未上诉，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的

处理，是能动司法的一次成功探索，其处理思路，对类似案件

的审理具有参考价值。

5.李某与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系“点炭机及燃烧方法”发明专利权人，他以被

告销售的点炭机侵犯了其发明专利为由诉至法院。法院经审

理查明，被控侵权产品缺少“上下时间继电器”“行程开关”技

术特征，与案涉专利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等同。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缺少案涉专利权利要求记

载的“上下时间继电器”“行程开关”技术特征，未落入案涉专

利权保护范围，不构成专利侵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不包含全部技术特征而被认定为不侵害发明专

利的典型案件。专利侵权采用全部覆盖原则，即只有被控侵

权的技术方案包含案涉专利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时，才能够认定为专利侵权。案件技术事实的准确、快速查

明，得益于法院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了案件审理。技术调查

官制度有效解决了技术事实查明难题，推动了技术类知识产

权案件客观、公正、高效审理，有推广适用价值。

6.泡泡玛特公司诉某旅游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泡泡玛特公司系“Molly系列”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

向他人购买与案涉美术作品相似的“茉莉”人偶在公园内展出。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公园内展出的案涉人偶虽来源于

案外人，但被告在订购案涉人偶时，必然对人偶形象有所了

解，其放任案涉人偶在公园内展出，难以认定其主观为善意，

故其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法院判令某旅游公司赔偿泡泡

玛特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48000元，并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十日内在公开发行的报纸及微信公众号上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著作权复制品的展览人能否主张合法来源

抗辩，一直存有争议。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虽字面上仅规定了复制品的发行者和出租者享有合法来

源抗辩权，但根据“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立法目的以及“举重以

明轻”的法律解释原则，复制品的展览者也应享有合法来源抗

辩权，这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价值。

7.敦煌种业诉某农资商店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经品种权人授权，原告取得“先玉335”玉米品种独家生

产、销售和维权打假权利。被告销售的“隆丰158”牌玉米种

子，经检测实际为“先玉335”玉米品种。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将“先玉335”玉米种子套用“隆丰

158”品牌对外销售，侵犯了“先玉335”植物新品种权。

典型意义：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

自主创新，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基础

性、决定性的战略意义。本案是打击种子“套牌侵权”行为的

典型案件。种子“套牌侵权”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拿自己

的种子套用别人的品种名称（正向套牌）销售；另一种是直接

拿他人的种子套用自己的品种名称（反向套牌）销售，本案就

是这种情况。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但有效保护了品种权人合

法权益，也净化了种业市场秩序，为种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司法保障。

8.东北师范大学诉某报社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长春知识产权法庭

基本案情：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是经国家教委批准，在东北师范大

学内设的非独立法人机构，在基础教育服务方面属于有一定影

响的名称。1997年，中心与某报社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建

立“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基础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并由报

社运营，报社每年支付对价30万元，合作期限8—10年。协议

期满后，某报社等三家公司仍以“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

教育研究中心”名义对外开展与基础教育有关的经营活动。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三被

告以“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名义开展与

基础教育相关的经营活动，极易引起公众误解，认为活动系东

北师范大学开办或与大学存在特定联系，损害了大学的合法

权益，构成对大学的不正当竞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仿冒大学内设机构名称引起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典

型案件。大学因其属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非营利事业法

人，其有无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主体资格，司法实践中存在

争议。本案认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的界定，应从是

否直接或间接从事或者参与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等

市场行为进行分析判断。同时，本案判决全额保护了原告300

万元的赔偿请求，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攀附声誉等

不诚信经营行为的司法导向，引导形成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

市场竞争秩序。

9.桑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汽开法院

基本案情：

被告人桑某某系汽车配件经营者，其多次购买假冒的“一

汽丰田”“一汽奥迪”等商标三元催化器转售他人，销售金额

25570元，获利5000元。案发后，在其库房查获未售出的三元

催化器价值155340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桑某某明知购进的汽车配件系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仍对外销售，销售金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未售出

的假冒汽车配件部分，属犯罪未遂，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

系初犯，在案件审理期间积极上交违法所得及财产刑保证金，

认罪认罚，悔罪表现明显，且其居住地社区司法机关同意矫正

监管，可依法适用缓刑。综上，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判处被告人桑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5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惩治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典型案件。被

告人明知购进的汽车配件系假冒知名商标的商品，仍转销他

人，侵害了上述知名商标声誉和权利人合法利益，破坏了市场

经济秩序。本案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的惩戒、威慑、预防功能，

有力打击了“傍名牌”“搭便车”等不诚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维护了知名品牌的声誉及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为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助力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

10.吴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李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

宽城法院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某为非法营利，通过向回收的茅台、五粮液、

舍得酒空瓶内灌装其他白酒，再用回收的配套包装盒包装的

方式，假冒上述品牌名酒对外销售。被告人李某明知从被告

人吴某某处购进的茅台酒为假冒注册商标白酒，仍然对外销

售给他人，销售金额590200元，非法获利3097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241500元，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李某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进行销售，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被告人吴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李某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典型意义：

注册商标承载着企业的信誉、商品的声誉和无形的商业

价值。侵害注册商标权的行为，不仅关乎商标权利人自身的

权益，也关乎市场管理秩序及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环境。本案

通过司法裁判，对销售假冒知名品牌白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犯

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并课以数额较大的罚金刑，严厉打击了

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有力维护了正常市场秩序与

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长春法院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2020-2022年）

本报4月25日讯（边境 记者任胜章）按照全省春灌

供水计划以及江河水量调度安排，今天上午，前郭尔罗斯

蒙古族自治县前郭灌区开闸提（引）水，这也标志着我省

2023年灌区春灌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上午9时30分，前郭灌区开始从松花江引水，随着闸

门缓缓开启，滚滚松花江水奔涌而出，一路向前。上午

11时许，水头来到距离开闸提（引）水口5公里外的一处

总干节制闸位置。

据了解，灌区渠道水位达到灌溉要求后，将为前郭

灌区45万亩水田及时泡田插秧提供保障。此前，前郭

灌区利用春灌前一段时间，对灌排工程进行全面排查，

已完成对灌区供水泵站、水闸等工程的维修、养护工

作，为春灌供水做好了准备。与往年相比，今年前郭灌

区开闸引水提前5天左右，目的是为了有效缓解当下

的春旱。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今年，分布在松花江、嫩江、辽

河、图们江等主要江河流域的117处大中型灌区，计划灌

溉面积397万亩。按照气候条件，从4月下旬开始到5月

末，灌区春灌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各级、各地水利部门将

随时密切关注气候变化，指导各地灌区适时引水泡田；同

时，按照供水计划合理调度江河水量，确保灌区春灌供

水，为全年粮食丰收提供可靠的水利保障。

前郭灌区开闸放水

我省灌区春灌拉开序幕

本报讯（记者毕雪）4月19日，长春、沈阳的医生和兽医通力合作，为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老虎天新“虎口拔牙”，让天新成功脱离了险境。

天新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一只雄性东北虎，2005年出生，一

直在公园虎山陪伴着游客，也是公园园标的主角。可是，最近天新却

开始牙疼，右脸部出现轻微肿胀，进食量也逐渐减少，每天不时地用

脸抵住地面来缓解疼痛。

“我们是在为天新处理嵌甲时，发现其右侧上臼齿有缺失，可以

触摸到牙龈内还有残齿，但由于它牙龈出血特别严重，经过10多分

钟的处理才成功止血，导致没有时间处理残留的牙根。”长春市动植

物公园兽医院院长邸海洋介绍，臼齿即“后槽牙”，老虎通过臼齿来将

肉切割成块进行吞咽。因为天新的臼齿缺失且还有感染，所以它无

法正常进食。

为此，公园特意召开了天新手术治疗工作会。针对天新的情况，

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挑战：一是麻醉风险大，天新年龄较大，相当

于人类七八十岁的年龄，且之前在处理嵌甲麻醉时，发现其麻醉后恢

复很慢，需2天才完全苏醒；二是东北虎拔牙，尤其是拔除残齿，公园

过往没有相关经验，国内同行目前也没有完善的拔牙技术；三是天新

的口腔出血很严重，由于野生动物的特殊性，很难进行彻底的术前检

查，只能进行预判，且老虎也很难配合做好术后恢复工作。如何解决

术前、术中、术后的问题，也是手术难点。

针对以上问题，公园向长春市中心医院和沈阳森林动物园发出

邀请，共同为天新解除痛苦。长春市中心医院和沈阳森林动物园高

度重视，立即成立专业的援助小组，为天新的救治提供技术保障。

“老虎的口腔颔面部解剖形态结构与人不同，为保证能顺利给天

新拔牙修复，我们特意认真研究了其他猫科动物标本的颔面部结构、

牙齿位置、牙齿形态等，并多次讨论研究，做足了术前功课。”长春市

中心医院主任医师闫晓冬说。

4月19日早，经过三方的临床会诊，制定了详细全面的手术方案和

应急预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手术仅用40分钟就顺利完成。主刀

医生闫晓冬说：“术中我们发现，天新右上颌牙齿、颌骨有破损，牙周肿

胀明显，牙龈缘明显渗出脓血性分泌物，所以我们马上为它去死骨，拔

虎牙，刮净病灶区腐烂肉芽组织，冲洗、填塞止血，最后严密缝合。”

术后半小时，天新苏醒，手术圆满成功。

术后第3天，天新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开始和隔壁的母虎进行互

动，晚上还吃了羊肉和猪肝，进水量、排尿量恢复正常。

4月24日是天新术后的第5天，记者来到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看到

此时的天新正趴在地上惬意地晒着太阳，精神状态不错。据园区工作

人员介绍，天新目前的进食量、进水量、排尿量基本正常，正在康复中。

据悉，此次“虎口拔牙”手术是一次医生与兽医共同完成的高难

度手术，为日后全国动物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宝贵经验。

长春：

多方合作虎口拔牙
脱险老虎稳步康复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赵梦卓）今天，

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2022

年吉林省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

皮书及典型案例。2022年，我省法院深化

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加强审判监督指

导和审判机制建设，为我省优化营商法治

环境和知识产权创新工作提供了优质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2022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以民事审判

为基础，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同向发力，公

正、高效地审理了大量知识产权案件，共受

理一审、二审、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5665件，审结5509件，总体结案率97.25%，

同比提高5.96个百分点。深入推进审判

机制改革，提升司法保护效能，落实知识产

权一审管辖制度。最高院《关于第一审知

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出

台后，我省共有11家基层法院具有知识产

权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管辖权，2022年审

理民事案件数占全省案件总数的21.9%，知

识产权精品工程战略取得丰硕成果。加强

府院联动，助力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完善

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积极落实《关于建立知

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意见》，加

强沟通联络，切实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

护。延伸司法功能，服务吉林创新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强化专题调研能

力，助力吉林创新品牌发展；开展知识产权

普法宣传；协助完成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检查考核，在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检查考核初评结果中，我省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再次被评定为优秀等次，是东北

三省唯一连续三年取得优秀等次的省份。

今年，全省法院将落实基层法院知识产

权“二合一”机制；进一步加强司法宣传，提

升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统一KTV著作

权侵权纠纷案件损害赔偿标准；加强府院联

动，建立健全刑事、行政衔接机制，为吉林创

新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司法保障。

省法院发布2022年吉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4月25日，“文旅融合·游购宽城”长春市宽城区首届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举行。通过举办系列活动，不断提升文化旅游
内涵，提高群众参与度，使全区共享文旅融合盛宴。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